
池州找拆迁律师 找拆迁律师 店面找拆迁律师

产品名称 池州找拆迁律师 找拆迁律师 店面找拆迁律师

公司名称 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华彬中
心14层1408-1413A

联系电话 18500766800 18500766800

产品详情

找拆迁律师找拆迁律师虹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虹府房征

本地块房屋征收范围内，产权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为企事业单位的工厂、办公楼、商铺、公共设施等非
居住房屋的征收补偿，适用本办法。

一、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用途的认定和处理

企事业单位房屋的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未经房地产登记的房屋的建筑面
积，以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实际建筑面积小于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的
，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

企事业单位房屋的用途，按照房地产权证记载的房屋用途进行补偿。未经房地产登记的房屋，按照规划
土地或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批准文件记载的用途进行补偿。未经批准改变房屋用途的，不得按照改变
后的用途进行补偿。

二、房屋的补偿标准

（一）房屋市场价格补偿

房屋评估价格=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征收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
准的公有出租房屋，店面找拆迁律师，对公有房屋承租人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
市场评估单价×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80%。

（二）设备搬迁和安置费用补偿

设备搬迁是指经清理拆卸、包装运输、调试后可恢复并继续使用的设备。除本款下列明确补偿的标准外
，门面房，有需要补偿情形的，补偿费用由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确定。



1、空调移机费：400元/台

2、电话移机费：140元/台

3、热水器移装费：300元/台

4、宽带移装费：90元/台

5、有线电视移装费：330元/台

6、管道煤气移装费：200元/台

（以上均凭购买、办理）

（三）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费用的补偿

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是指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前已合理置于房屋征收范围内，并在对应企事业单位的
会计报表的资产明细账目登记的设备。重置价格是指评估时点于公开市场重新购买该全新状态机器设备
的市场价格或重新生产该机器设备的重置成本。有需要补偿情形的，池州找拆迁律师，补偿金额由房地
产估价机构评估确定。

（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停产停业损失是指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签约、搬迁期间因停产停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补偿标准
按照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10%确定。具体公式为：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10%×
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

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10%，并选择房地产估价机
构评估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前3年效益÷3×停产停业期限。前3年效益由房地产估价机
构根据企业实际纳税情况，结合所在行业的特点进行评估。停产停业期限根据企事业单位实际停产停业
时间确定，最长不超过1年。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后，企事业单位在征收范围内继续生产经营的，对其由此
产生的损失不予补偿。

三、早签早搬奖励标准

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搬迁的，给予搬迁奖励。奖励标准不超过被征收房屋房
地产评估价的5%。具体公式为：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小于200㎡（含）的，按被征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5%×被征房屋建筑面积；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大于200㎡的，大于200㎡以上部分，按被征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3%×（被征
收房屋建筑面积－200㎡），合并计算。

区人民作出补偿决定，或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不享受早签早搬奖励。

四、签约搬迁补贴标准

（一）搬场费用的补贴

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确定。具体公式为：15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补贴不足1，000元，按1，
000元计。



（二）装饰装修费用补贴

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确定。具体公式为：1，000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被征收人、公有房屋
承租人认为其装饰装修费用超过1，000元/㎡，并选择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的，可由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
确定；如评估价格低于1，000元/㎡的，按评估价格进行补偿。

（三）未认定建筑面积残值补偿

未经房地产登记且未经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建造的房屋的建筑面积，未经认定为建筑的，给予残值补偿。
残值补偿的计算公式为：600元/㎡×测绘建筑面积。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有异议的，按造价的残
值评估价进行补偿；如残值评估价低于600元/㎡的，按残值评估价进行补偿。

找拆迁律师找拆迁律师“一栋”：房屋以一块宅基地

5、房屋拆除清运费

按建筑物面积以30元/平方米概算。则建筑拆除费用为1397.51×30=41，925元（最终以实际补偿金额为准
）。

（三） 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依据直接补偿费的10%计提，则不可预见费为1，421，300元（最终以实际补偿金额为准）。

（四） 工作经费

工作经费按直接补偿费的1%计提，则工作经费为142，130元（最终以实际补偿金额为准）。

根据以上各项具体资金概算金额，汇总如下表：

葵涌河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资金概算表序号补偿项目面 积

（㎡）单价（元/㎡）补偿费用

（元）备注一直接补偿费//14，212，996  1性建筑物1397.51 8，60012，018，586
暂按房屋补偿基准价8600元/㎡估算2临时建筑物34.04 50017，020
按重置价经评估公司初步概算结果3构筑（附属）物//60，000 初步概算结果4室内自行装修装饰1397.51
500698，755 暂按500元/㎡概算5搬迁费1397.51 4055，900 暂按40元/㎡概算6临时安置费1397.51 /104，813
按市场租金25元/㎡.月，3个月概算7擅自改为经营性用途适当补偿费484.26 /435，834
按36个月，按25元/㎡�月概算8停产、停业补偿费484.26 /145，278
按商业租金50元/㎡.月估算9奖励//676，809 按实际支付给被征收人费用的5%概算二技术支持费//277，018
10测绘服务费1397.51 /50，000 初步估算11测绘监理费//10，000 按测绘费20%概算12评估服务费//160，000
初步估算13督导服务费1397.51 /15，093 按建筑面积12元/㎡，下浮10%概算14拆除及垃圾清运费1397.51
3041，925 按建筑物面积以30元/平方米概算 三不可预见费 1，421，300
15不可预见费（一）×10%1，421，300 按直接补偿费10%四工作经费 142，130
16工作经费（一）×1%142，130 按直接补偿费1%概算合   计一+二+三+四16，053，444  

第五章  附则5.1【本方案未规定情形】



本项目涉及的评估、测绘机构选取、相关公示、异议处理、征收纠纷的处理、证据保全等事项，以及本
方案未明确的其它情形，均按深府令第292号等有关法规、政策执行。

5.2【特殊情况处理】

本方案未涉及的特殊情况，由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参照大鹏新区同类型征收项目
相关会议纪要或处理意见，提出处理方案报上级有关部门审议通过后实施。

5.3【名词解释】

（1）“原村民”：是指在登记在册（截至2003年10月29日）并参加本村劳动分红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原村民身份的确认，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2）“一户一栋”：“一户”，是指原村民划定原农村宅基地或者非农建设用地标准中的“一户”，是
原村民的户籍单位。

2004年3月31日前已结婚的原村民可作为一户；截至2004年3月31日年满30周岁的未婚男女可作为一户。

“一栋”：房屋以一块宅基地（占地共约60-80㎡用地面积）建一栋房屋为一补偿对象。（2）“两规”
：《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私房若干规定》和《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建筑若干规
定》。

（3）华侨（港澳台同胞）房屋：是指原籍及房屋均在本项目内。房屋包括华侨、归侨的私有房屋，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侨汇建造的私有房屋，依法继承华侨、归侨的私有房屋。

条 为规范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处理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征结合全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实施依法批准的土地征收行为而发生的征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处理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是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关。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具体承办依法由市人民
协调、处理的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案件。

各县(市)人民应当建立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制度，成立协调机构，所属职能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
，密切配合，做好有关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的协调和调查工作。

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内的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事宜，由东昌府区人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受
市政府委托办理。

第四条 协调和处理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保障争议当
事人平等行使权利。

第五条 各级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农业、劳动保障、财政、建设、统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切
实做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农村土地登记发证、农业人口统计、土地补偿分配办法等基础性工作。

第六条 征收土地方案经省人民批准后，市、县人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
的征收土地方案，依法拟订征补偿、安置方案并予公告，同时告知被征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申请举行
听证、协调、处理、裁决的权利和期限。



第七条 对征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征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的，争议当事人应当向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
、县(市)人民申请协调、处理;协调不成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原征批准机关申请裁决。

第八条 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处理期间，不影响征方案的实施。

第九条 下列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可以申请协调：

(一)征补偿安置标准依据的适用;

(二)被征收土地的地类、等级的认定;

(三)被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均耕地面积的认定;

(四)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确定;

(五)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倍数的确定;

(六)征区片综合价标准的适用;

(七)因青苗的种类、数量的认定引起的争议;

(八)因地上附着物的种类、数量的认定引起的争议。

第(七)、(八)项争议，由市人民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申请人是指对征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的被征收土地及青苗、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的
所有权人。

第十一条 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和相关权利人对征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的，应当自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之日起10日内，公司找拆迁律师，向批准该公告的市、县人民申请协调。

第十二条 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适用标准有争议，申请协调的，由被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
居)民委会提出。

对青苗、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的补偿标准有争议，申请协调的，由其所有权人提出。

对区片综合地价的适用标准和计算有争议，申请协调的，由被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居)民委会提
出。

第十三条 申请人申请协调，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协调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明;

(三)争议标的物的相关权属证明;

(四)对地类的争议，需提供争议土地的现场照片。如现状与实际地类不符，所有权人应出具该地块相关
批文;

(五)协调、处理机构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资料。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证据，并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委托代理的，代理人不得超过两人，并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明等相关材料。

第十四条 协调申请书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
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住址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三)申请协调的具体请求事项;

(四)事实、理由与依据。

第十五条 协调机构应当自收到协调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对协调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符合受理
条件的，制作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制作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申请资料不齐全的，协调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资料。前款规定期限自资料补正
齐全之日起计算。

逾期未通知申请人的，视为受理。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不予受理：

(一)超出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期限申请协调的;市、县人民在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中未告知申请人申请
协调期限，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年提出协调申请的;

(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申请人资格的;

(三)对征补偿费的使用、分配及支付方式有异议，申请协调的;

(四)经协调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又以同样理由申请协调的;

(五)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又以同样理由申请协调的;

(六)裁决机关已作出裁决的;

(七)人民法或者行政复议、信访机关对争议事项已经受理或者已有结果的;

(八)对征目的、征程序、征面积等不属于征补偿安置标准争议的事项;

(九)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的协调事项，协调机构应当自收到协调申请书30日内协调完毕。

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协调机构制作调解书，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

经协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调机构应当制作《协调结果告知书》，告知申请人申请裁决处理的途径
和期限，并在告知书上载明协调过程及协调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申请人可以自收到告知书之日15日
内，向裁决和协调处理机构提出申请。



受市政府委托的东昌府区人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作的调解书和协调结果告知书还应加盖协调处理机
构专用公章。

池州找拆迁律师-找拆迁律师-店面找拆迁律师由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提供。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www.j
klst.com）拥有很好的服务和产品，不断地受到新老用户及业内人士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公司是全网商盟
认证会员，点击页面的商盟客服图标，可以直接与我们客服人员对话，愿我们今后的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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